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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园林绿化局
关于xxx(项目名称)在XXX(保护区名称)内
建设的行政许可决定

XXX（项目建设单位名称）：
    你单位上报的《在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内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许可申请表》（XXX项目名称）及申请材料收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的规定，现批复如下：
一、同意XXX（项目名称）在XXX（保护区名称）建设，占地XXX公顷。
二、你单位应做好对周边群众的宣传工作。
三、你单位应严格按照批复时间、地点组织施工，做好施工现场周边的森林资源保护工作，严禁扩大范围、破坏森林资源。在工程施工期间，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等有关规定，接受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北京市XX区园林绿化局、北京市XX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的管理和监督；严格执行有关协议，并会同自然保护区管理机构对自然资源和环境进行检测，及时采取措施，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确保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工作的正常进行。
四、本批复对在XXX（保护区名称）建设有效，如工程性质、规模、地点等发生变动，应重新按照在自然保护区内建立机构和修筑设施行政许可报批。本批复有效期为2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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